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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挂靠是指，通过出租、出借资质证书或者收取管理费等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

位名义承接工程的或者是无资质证书的单位、个人或低资质等级的单位通过各种

途径或方式，利用有资质证书或高资质等级单位的名义承接工程的。一般被挂靠

的施工企业收取管理费后以自己名义对外订立合同以及办理有关手续，但不对实

际施工活动实施管理，或者即使管理也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并不承担技术、质量

等实质责任。 

由于目前我国建筑市场上挂靠、非法转(分)包的问题较为突出。挂靠、非法

转(分)包行为严重扰乱了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挂靠在建筑行业中似乎已经成为

了潜规则，许多企业明知挂靠将可能带来较大的风险却仍继续这么做。一方面，

此类行为容易造成工程质量低劣，安全有重大隐患，造成严重亏损，如果一旦发

生纠纷，被挂靠企业则成为被告，挂靠方逍遥法外。另一方面，挂靠方若未收到

工程款，被挂靠企业亦容易成为被告，被要求先行支付工程款。所以在建筑行业



中历来被我国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所禁止。虽然明令禁止，但是

实际中挂靠行为却履见不鲜，因此，企业如何防范挂靠中产生的风险就成为了需

要关注的问题。被挂靠的企业应当充分、全面地了解因挂靠将会带来的法律、经

营等各方面的风险，尤其是在我国体制下挂靠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及风险的防范。 

一、案例介绍 

2003 年底，甲某承接 B 酒店绿化工程，但因甲某个人不具备承包工程的资

格，不能与建设方签订承包合同，故甲某找到 A 公司，要求要求挂靠 A 公司并

由 A 公司出面承接该绿化工程，双方因此签订了《协作合同》。2004年 11 月，

工程竣工验收，但因 B酒店原因，该工程迟迟未能结算。 

2007年，甲某以拖欠工程款为由将 A公司及 B酒店一并诉至法院。甲某在

诉状中声称其与 A公司系为分包关系，并非挂靠。由于甲某与 A公司签订的《协

作合同》中确未明确约定双方系挂靠关系，法院最终认定双方为分包，并要求 A

公司先行垫付工程款，同时在判决中认定 A公司有权向 B酒店主张该工程款。 

因此，2007 年 8 月，A 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B 酒店支付上述欠款，

并经多方查找财产线索，立案之初查封一块土地资产。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审

判过程中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坚持对事实与法律的尊重，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

审判决 A 公司胜诉，判令 B 酒店向 A 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该案在执行过程

中，通过查找财产线索，与 B酒店谈判等，最终在 2010年 1月，成功为 A公司

执行到位全部工程款。 

二、挂靠的法律风险及责任承担 

1、挂靠的表现形式及法律特点 

挂靠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直接借用资质型，即低资质等级的施工企业



以高资质等级施工企业的名义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然后直接由低资

质等级的施工企业施工。二是内部承包型，常见于根本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能力

的个人，即由个人挂靠符合项目要求的施工企业，由该施工企业与发包人签订施

工合同。被挂靠施工企业任命或聘用挂靠人为其员工，并委以项目经理或施工负

责人的职务，双方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由挂靠人承担项目的人、财、物及施

工管理职责，被挂靠施工企业则负责处理项目的对外事务，并且约定挂靠人须向

被挂靠施工企业缴纳内部承包管理费。 

挂靠一般具有如下特点：  

（1）挂靠方没有资质或者资质较低不能从事相关的建筑活动；  

（2）被挂靠的企业具有与建设项目的要求相适应的资质等级证书，但缺乏承

揽该工程项目的实际能力或者并不实际参与相关项目的实施；  

（3）挂靠方向被挂靠的施工企业交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而该被挂靠的

企业以本企业的名义代为签订合同及办理各项手续，但不承担技术、质量、经济

责任等。  

（4）挂靠方的经营方式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般与被挂靠企

业并不存在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关系。 

2、挂靠的法律责任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分包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中对挂靠行为持否定态度，禁止没有相应资质或者资质

较低的单位或者个人以挂靠的方式实施工程项目。 

（1）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 



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退

还给对方。如发包人预付工程款，而工程尚未进行建设，应当停止施工，返还发

包人的工程款。个人预付的工程风险金、抵押金、工程保证金等也应当返还。可

见，一旦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后，被挂靠企业将极可能会因此而遭受损失。 

对因该项承揽工程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造成的损失，建筑施工企业与使用

本企业名义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行政方面的法律责任 

因存在挂靠行为而导致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

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而被挂靠企业收取的所谓

“管理费”等费用就属于此处所称之非法所得。 

被挂靠企业将面临要求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等行政处罚。 

（3）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 

在允许挂靠行为中，如果有侵吞、侵占、挪用公司财产等犯罪行为时，还将

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挂靠法律风险防范 

挂靠行为将使被挂靠企业承担极大的风险，如挂靠方与第三人之间的有关工

程材料的购销合同的履行风险；挂靠人与建筑工人的劳务纠纷，会导致被挂靠方

承担直接或连带责任；工程质量风险，实践中挂靠方多为个人、合伙、资质低的

建筑企业，大多数挂靠人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设备， 由于种种原因，挂靠人

在施工规范掌握不严；工程结算问题，以被挂靠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工程款如何结算取决于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对挂

靠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经济损失。凡此种种无法穷尽，可见挂靠将带来极大

的法律风险，企业需要对此加强防范。原则上应当允许其他没有资质或者资质较

低的单位或个人挂靠在企业名下。但是，实际操作中，挂靠又是存在而一时无法

完全禁止的，则此时企业在允许他人挂靠时，应当加强风险防范的意识，以免遭

受不必要的损失。 

1. 选择挂靠的单位或个人时，应当挑选相对较好、具备一定的资质或者能

力以完成相应的工程项目。 

2. 被挂靠企业应当对挂靠方承接的工程质量进行一定的控制、跟进，避免

发生工程质量不合格而产生的风险，避免损失。 

3. 被挂靠企业对工程实施过程中财务的审核、支出等事项严格把关，避免

出现经济纠纷。 

4. 企业在与挂靠单位签订合同时条款的完善、细化，尽量避免模糊的表述，

规范合作、操作的程序，工程质量的要求、款项支付等具体细节，注重对自身权

益的保护等。 

鉴于挂靠中可能产生的极大的风险，从企业长远的经营来看，应当要杜绝挂

靠，切勿因为贪图一时的所谓“管理费”，而受到更大的损失。在法制越来越健

全的今天，企业应充分认识到挂靠的风险并严加防范，以自身的实力、品牌、能

力去赢得市场、赢得客户。 




